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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专人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

，

其中独立董事孙宪鹏因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

，

委托独立董事张晓霞行使表决权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绍日先生主持

，

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详见

附件

）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张绍日先生

、

叶惠棠先生

、

陈永红先生

、

龙超峰先生

、

周雪莉女士

、

龙春华女士

、

杜守颖女士

、

汤瑞刚先生

、

魏良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其中

，

杜守颖女士

、

汤瑞刚先生

、

魏良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提名张绍日先生

、

叶惠棠先生

、

陈永红先生

、

龙超峰先生

、

周雪莉女士

、

龙春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同意提名杜守颖女士

、

汤

瑞刚先生

、

魏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将和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董事袁锐光先生本次届满离任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公司独立董事孙宪鹏先

生

、

张晓霞女士

、

邓彦女士已连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满六年

，

本次届满离任后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

公司对袁锐光先生

、

孙宪鹏先生

、

张晓霞女士

、

邓彦女士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

表示感谢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备注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事项的独立意见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备注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

张绍日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ＥＭＢＡ

医药

管理专业

，

经济师职称

。

曾任广东省石龙华南制药厂副厂长

，

广东众生制药厂营销副总经理

，

东莞市华冠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

广东华南制药厂厂长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东莞市华弘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现任广

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有限公司董事

，

东莞市华弘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

张绍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１７

，

８５５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３２．７４％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

２

、

叶惠棠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助理会计师

职称

。

曾任广东华南制药厂财务科科长

、

副厂长

，

广东众生制药厂财务总监

，

广东众生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东莞

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东莞市众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

东莞市华弘贸易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董事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

东莞市众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东莞市华弘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

叶惠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１

，

２３４

，

５７４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５．９０％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３

、

陈永红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ＥＭＢＡ

医

药管理专业

，

主管中药师职称

。

曾任广东华南制药厂销售部副经理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

营销中心总经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营销中心总经理

，

东

莞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广

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广东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湖

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

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陈永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１．９４％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４

、

龙超峰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职称

。

曾任广东华南制药厂中试室主任

、

副厂长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

经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

龙超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１．９７％

，

其妹龙春华女士担任广

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除此之外

，

龙超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５

、

周雪莉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女

，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主管药师职

称

。

曾任北京万辉药业集团药政主管

，

清华紫光药业医学部经理

，

清华紫光测控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

，

清华同方能源环境公司行政总监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

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沾益县益康中药饮片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

。

周雪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６

、

龙春华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会计师职称

。

曾

任广东华南制药厂会计

、

财务副经理

、

经理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财务部经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

财务部经理

，

东莞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

财

务经理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广东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监事

，

东莞市众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

龙春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７７１

，

８７６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０．４９％

，

其兄龙超峰先生担任广

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除此之外

，

龙春华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７

、

杜守颖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女

，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出生

，

博士学历

，

大学教授

。

曾任山西大同第二制药厂技术员

；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授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浙江新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

杜守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８

、

汤瑞刚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三级律师

、

专

职律师

。

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讲师

，

东莞市附城区法律服务所主任

；

现任广东赋诚律师事务

所主任

。

汤瑞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９

、

魏良华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正高级会计

师

、

注册会计师

（

非执业

）。

曾任广东工业大学审计处处长

、

财务处处长

；

现由广东工业大学返

聘财务处工作

。

魏良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3-078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专人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

，

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黄仕斌先生主持

，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各位监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详见

附件

）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黄仕斌先生

、

曹家跃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如以

上两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

表决结果

：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名的监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

黄仕斌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助理工程师

职称

。

曾任广东省石龙华南制药厂固体制剂车间副主任

、

主任

、

副厂长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

生产部部长

、

人力资源部经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

东莞市众生医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工

会主席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

工会主席

，

东莞市众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

黄仕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１．９１％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２

、

曹家跃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男

，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主管中药师

职称

。

曾任东莞市石龙制药厂全质办主任

、

副厂长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副总经

理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广东华南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曹家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份

１．７１％

，

与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317� � � � �公告编号:2013-079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

议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

二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方式

（

五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因故不能亲自出

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

（

六

）

会议地点

：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公司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

二

）

审议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１

）

选举张绍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叶惠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陈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龙超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周雪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龙春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

１

）

选举杜守颖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

选举汤瑞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

选举魏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议案的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进行表决

。

累积投票制是指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

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

股东大

会方可进行表决

。

（

三

）

审议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

１

）

选举黄仕斌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曹家跃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本议案的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议案

（

一

）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

二

）

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

（

三

）

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会议登记方式

（

一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

二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公司证券部

（

三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委托代理人凭委托人身份证

、

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原件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

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

（

原件

）

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４

：

００

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四

、

其他事项

（

一

）

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周雪莉

、

李素贤

电话

：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１３０

传真

：

０７６９－８６１８８０８２

邮编

：

５２３３２５

（

二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

三

）

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

三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特此通知

。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

照以下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１．１

张绍日

１．２

叶惠棠

１．３

陈永红

１．４

龙超峰

１．５

周雪莉

１．６

龙春华

注

：

审议议案二的

１．１

至

１．６

时

，

累积表决票总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

股

，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

额下自主分配

。

２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２．１

杜守颖

２．２

汤瑞刚

２．３

魏良华

注

：

审议议案二的

２．１

至

２．３

时

，

累积表决票总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股

，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

额下自主分配

。

议案三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１．１

黄仕斌

１．２

曹家跃

注

：

审议议案三的

１．１

至

１．２

时

，

累积表决票总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

股

，

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

额下自主分配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时间

：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

附注

：

１

、

如欲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请在

“

赞成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反对票

，

请在

“

反

对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弃权票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二

、

三均采用累积投票制

，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

者监事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

中使用

。

３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证券代码：601177� � � �证券简称：杭齿前进 公告编号：临 2013-036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认购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股权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

过

《

关于公司拟参与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法人股定向募股的议案

》（

详见公司公

告临

2013-024

、

临

2013-27

），

浙江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并领取了新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目前持有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数为

9,000

万股

，

占萧山农村合作银行总股本的比例为

5.17%

。

特此公告

。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521� � � �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66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副总经理张席妮女士向公司

提出辞职申请

，

并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与公司签署了

《

终止劳动合同协议

》。

张

席妮女士辞职后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席妮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

特此公告

。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 � �证券简称:*ST国商、*ST深国商B� � � � �公告编号:2013-48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皇庭国商购物广场开业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融发公司

"

）

投资开发的皇庭国商购物广场

（

以下简称

"

皇庭广场

"

）

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

占地面积约

4.23

万平方米

，

商业建筑面积约

8.06

万平方米

。

皇庭广场目前已完成五层公共部分精装修工作及消防验收工作

，

部分商户已装修

完毕

。

根据皇庭广场的商户装修及开业的准备工作等进展情况

，

公司决定皇庭广场计

划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开业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2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3-059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接到所聘审计机构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名称变更的函

，

获知其已与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重组

，

重组方式

为以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母体吸收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北京总所及部分分所的专业人员及业务

。

重组后

，

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的名称变更为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

特此公告

。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3—052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元

，

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

６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

《

关于核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９６３

号

）。

根据该批复

，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２７

，

７３１

，

０９２

股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５．９５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７５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４０

元

，

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１０

，

９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

７４９

，

０５１

，

９９７．４０

元

。

以上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全部到位

，

存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排水公司

”）

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二

、

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通过向排水公司增资方式用于排水公司污水处

理厂的改扩建项目

，

具体投资项目及投资金额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万元

）

１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３８

，

２１４．５４ ３６

，

０００

２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１

，

２１５．７７ １７

，

０００

３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２

，

４７８．９５ ８

，

０００

４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３３

，

３３５．４１ １０

，

０００

５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６

，

２１０．５８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１

，

４５５．２５ ７６

，

０００

三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为不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

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

额合计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元

。

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

元

）

合计

（

元

）

投入建安支出 投入设备支出 投入待摊支出

１

龙王嘴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９４

，

２９２

，

２５４．１８ ２３

，

４３３

，

８１５．００ ８２

，

１７７

，

０６７．９４ １９９

，

９０３

，

１３７．１２

２

二郎庙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３２０

，

８６６．００ ３２０

，

８６６．００

３

汤逊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２

，

１１７

，

３６９．００ ２

，

１１７

，

３６９．００

４

三金潭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６．００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６．００

５

黄家湖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

７７０

，

４９２．７０ ７７０

，

４９２．７０

合计

９４

，

２９２

，

２５４．１８ ２３

，

４３３

，

８１５．００ ８６

，

５１０

，

８０１．６４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已由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了

《

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６２８

号

】》。

根据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及

《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元

。

四

、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其审议程序符合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监管的要求

。

五

、

专项意见说明

（

一

）

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

武汉控股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

募集资金置换专项说

明

》

符合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与实际情况相符

。

（

二

）

保荐机构意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武汉控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行为

，

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

及武汉控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武汉控股本次置换行为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

申银万国对武汉控股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宜无异

议

。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

符合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

，

将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相关监管规定

。

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元

。

（

四

）

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内

容及程序

，

符合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公司的有关规定

，

符合募集资金投向及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

，

且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

利用率

，

降低财务成本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

，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０４

，

２３６

，

８７０．８２

元

。

六

、

上网公告文件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３

）

０１０６２８

号

】》

特此公告

。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1日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证券代码:000837� � �公告编号:2013-71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告了

《

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将采用现场表

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

，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

１

、

股东大会届次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３

、

会议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１４

：

３０

开始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４

、

现场会议地点

：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２２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

５

、

会议召开的合法

、

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及通知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

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

６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人士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行信贷互保协议的议案

。

三

、

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个人股东及本人的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帐户

卡

。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

，

持本人身份证

、

加盖法人股东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

、

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

。

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出席会议时凭

上述资料签到

。

授权委托书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

应当在本次会议召开前二

十四小时备置于公司

。

３

、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事务部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对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络地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投票代码

：

３６０８３７

（

２

）

投票简称

：“

秦川投票

”

（

３

）

投票时间

：

股东大会召开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

４

）

在投票当日

，“

昨日收盘价

”

字段所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

５

）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基本操作程序

１

）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买入

”。

２

）

进行投票时在

“

委托价格

”

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其中

，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依此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股东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

子议案进行表决

，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的第一项子议案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第二项子议

案

，

依此类推

。

具体见下表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行信贷互保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３

）

股东在进行表决时

，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

投票

。

如股东通过交易系统对

“

总议案

”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６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２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基本操作程序

（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

一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

《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

“

深交所数字证书

”

或

“

深交所投资者服

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

申请服务密码的

，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当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

发出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当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

用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

的费用由股东个人承担

。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４

）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

，

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

（

２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

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

１

）

会议联系人

：

夏杰莉

、

杨洁

（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９１７－３６７０６５４

（

３

）

传真

：

０９１７－３３９０９５７

２

、

会议费用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３

、

其他注意事项

：

请公司股东仔细阅读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中有关股东

大会的相关规定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0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代理人姓名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代理人应根据如下表决意见代本单位

（

本人

）

对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作出表决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行信贷互保协议的议案

（

表决方法

：

在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三栏中

，

选择相应的表决意见栏填

“

√

”，

其他栏填

“

х

”

或不填写任何内容

。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人

（

签名或签章

）：

代理人

（

签字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2013-074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1

日

，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之全资子

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源新材料

"

或

"

子公司

"

）

与宏峰集团

（

福建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峰集团

"

）

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以下简称

"

施工合同

"

）。

有关施工合同的具体内容

公告详见公司

2012

年

10

月

16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编号为

2012-041

的

《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

上述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

（

以下简称

"

该募投项目

"

）。

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

、

2012

年

7

月

3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结余超募资金的议案

》。

此外

，

公司又分别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

、

2013

年

5

月

7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有关该募投项目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和

2013

年

4

月

16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

《

公司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使用结余超募资金的公

告

》（

编号

：

2012-026

）

和

《

关于变更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

编号

：

2013-018

）。

近日

，

因该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

海源新材料与宏峰集团签订了上述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

，

本次签

订补充协议的相关事项如下

：

一

、

协议风险提示

1

、

协议的生效条件

：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

2

、

协议的履行期限

：

具备开工条件后

180

天

。

3

、

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尽管本协议中已就违约

、

索赔和争议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

在

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

、

国家政策调整等等因素从而导致工程延期

。

4

、

本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资产总额

、

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

5

、

签订本次协议的原因

在该募投项目建设之初

，

公司出于战略发展需要

，

加快启动子公司实施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

所需的生产

、

办公

、

仓储等设施建设

，

为该募投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投产提供保障

。

因此

，

子公

司在保证建设效率优先的情况下未能充分考虑到工程建设所在地地理环境

、

人文环境等因素差异对

工程施工建设的影响

。

随着工程施工工作的开展

，

出现了该工程总体规划设计

、

生产工艺布局及部分

细节考虑不周的情况

。

为保证工程施工的质量以及今后实际使用的效率

，

同时兼顾施工进度

，

子公司

在该募投项目建设中会同规划设计部门

、

宏峰集团对原先施工方案中不完善或者不合理的地方进行

了调整和补充

，

增加了较多施工项目及工程量

，

特别是厂房三因施工地型与原先勘测的存在较大差

异

，

为夯实地基

，

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

需对厂房结构

、

基础及生产线进行重新设计

。

因此

，

子公司决定与

宏峰集团签订补充协议以完善工程建设的相关手续

，

更好地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

。

二

、

协议双方情况介绍

（

一

）

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建阳市武夷新区童游工业园区四期

TF06

3

、

法定代表人

：

李良光

4

、

注册资本

：

33,000

万元

5

、

经营范围

：

复合材料

、

玻璃钢制品及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汽车配件加工

、

销售

；

自

主生产产品进出口业务

；

模板作业分包

、

脚手架作业分包

、

装饰设计与施工

、

钢结构安装

、

维修工程

、

在

建或已建工程的配套工程的实施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

）

6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7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源新材料是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为其唯一股东

（

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

二

）

宏峰集团

（

福建

）

有限公司

1

、

公司名称

：

宏峰集团

（

福建

）

有限公司

2

、

注册地址

：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大道太平洋中心

C

区

B

幢商住楼

21B-22

号六层

3

、

法定代表人

：

蔡慧钦

4

、

注册资本

：

30,000

万元

5

、

主营业务

：

市政公用工程

、

房屋建筑工程

、

水利水电工程等

6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7

、

履约能力分析

：

宏峰集团

（

福建

）

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不存在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

方面的风险

。

（

三

）

其它情况说明

：

2012

年

10

月

，

子公司与宏峰集团签订施工合同

，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896

万

元整

。

除此之外

，

最近三个经审计的会计年度

（

2010

、

2011

、

2012

年度

），

公司

、

子公司与宏峰集团不存

在其他业务往来关系

。

公司

、

子公司与宏峰集团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三

、

协议的主要条款

1

、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

厂房一地面载荷

、

桩基工程

、

增加钢构及停车货运场等附属工程

，

厂房三桩基承台及地

面工程

、

钢结构厂房总体结构设计变更

、

周边道路及管网工程

、

设备基础工程

、

工艺循环水池工程

、

电

缆沟及工艺项目

。

工程地点

：

福建省建阳市武夷新区童游工业园区

2

、

协议价款

：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7,951,265.00

元整

。

3

、

工程价款结算方式

：

各单体分别计算

，

按施工进度以转账支票或承兑汇票方式支付

。

4

、

协议工期

：

具备开工条件后

180

天

。

5

、

资金来源

：

募集资金

6

、

协议签署时间及地点

：

2013

年

12

月

19

日合同双方在福建省建阳市武夷新区童游工业园区四

期

TF06

7

、

解决争议方式

：

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

协商不成由海源新材料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

四

、

本次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1

、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

本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

，

将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子公司实施

"

海源复合

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所需的生产

、

办公

、

仓储等设施建设

，

确保工程的施工质量和使用效率

，

将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建成投产提供有利保障

。

2

、

本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资产总额

、

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

3

、

本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

4

、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变更

"

海源复合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实施内容

，

只是在具体实施方

案上进行了部分调整

，

协议涉及金额未超出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五

、

其它相关说明

本次协议中涉及厂房一的项目

（

厂房一地面载荷

、

桩基工程

、

增加钢构及停车货运场等附属工程

）

目前均已完工

。

涉及厂房三的部分

（

厂房三桩基承台及地面工程

、

钢结构厂房总体结构设计变更

、

周边

道路及管网工程

、

设备基础工程

、

工艺循环水池工程

、

电缆沟及工艺项目

）

已开始组织实施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该募投项目主体厂房一

、

办公楼

、

配套建筑及厂区附属工程均已竣工

，

2013

年

5

月已有

4

条生产线投入试生产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本协议的履行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1

、《

补充协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 �公告编号：2013-11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

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1730

号文

《

关于核准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

，

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4,054

万股

，

每股发行价格为

37

元

。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共计

1,499,980,000.00

元

，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47,219,94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

1,452,760,

060.00

元

。

截至

2013

年

1

月

18

日止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以

"

大华验字

[2013]000020

号

"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发布了

《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

,

广发证

券将担任公司第二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上市和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

其持续督导工作范围与责任包

括承继公司前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的督导工作范围与责任及本次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督导工作范围与责任

。

详见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规定

，

保荐机构更换后

，

本公司及下属全

资子公司

（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

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

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

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

）

分别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

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昌北支行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

、

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象湖支行重新签署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

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

各资金账户

：

（

1

）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

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337010100100489755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0

元

。

（

2

）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下属单位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公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748460359840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

额为

3.53

元人民币

。

（

3

）

南昌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下属单位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90218860369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22,387,692.31

元人民币

。

（

4

）

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

账号为

36001050800052510306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60,969,299.35

元人民币

。

（

5

）

南昌欧菲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91719012925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42,409,555.55

元人民币

。

（

6

）

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502210029300201075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24,447.27

元人民

币

。

（

7

）

南昌欧菲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象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

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4983001040010042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100,000,000

元人民币

。

（

8

）

南昌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市昌北支行下属单位中国银行股份

有 限公 司南 昌市 经 济技 术开 发区 支 行开 设募 集 资金 专项 账户

（

以 下 简 称

"

专 户

"

），

账 号 为

200718860317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11

日余额为

1434.55

元人民币

。

2

、

公司

、

银行

、

保荐机构各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3

、

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应当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4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

）

的

，

公司和银行应当于支取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分别以邮件方式及

快递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5

、

银行每月开始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保荐机构

。

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6

、

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应当同时在

本协议签字确认

。

若在保荐期间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和银行

，

公司再次授权新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

保荐机构同时向公司和银行

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

新任的保荐代表人应当签署补充认可本协议的书面文件

。

更

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

7

、

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

机构查询与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

公司或者保荐机构可以要求银行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

8

、

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

（

或负责人

）

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

9

、

协议壹式柒份

，

四方各执壹份

，

其余报有关部门审批或备案

。

未尽事宜

，

由四方另行签订补充协

议

，

补充协议与四方监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 月 20 日


